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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授权事项概述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
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３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２０％的股票， 授权期
限自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２０２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授权具体内容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宜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认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
授权董事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自查和论证，确认
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三）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将在股东大会授权后有效期内由董事会

选择适当时机启动发行相关程序。
（四）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法人、自然人

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不超过３５名的特定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
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票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采取询价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８０％。最终发行价格在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文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
格优先等原则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底价。

发行对象存在《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
相关发行对象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 但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
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该２０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
的价格计算。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六）发行数量
发行股票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３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２０％，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按

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七）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存在《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情形的，相关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
下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应符

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同时，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１、应当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业务；
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３、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九）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十）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本议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

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或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
发行方案进行适当调整、补充，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具体方案并办理发行方案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
限于本次发行的实施时间、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募集资金规模及
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事宜；

２、办理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事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结合证券市场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实际进度、实际
募集资金额等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３、办理本次发行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 ，制作 、修改 、签署 、呈报 、补充递
交、执行和公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材料，回复相关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４、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
与募集资金相关的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

５、设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办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事宜；
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本次发行情况，办理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所涉及的工商

变更登记或备案；
７、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新增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８、如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有新的规定或政策、市场发生变化或证券监管部门

有其他具体要求，根据新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９、决定并聘请本次发行的相关证券服务中介机构，并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１０、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

后果的情形下，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实施或提前终止；
１１、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十一）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２０２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披露事项议案尚待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上述事项后，董事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在授
权时限内启动简易发行程序及启动该程序的具体时间。 在简易发行程序中董事会需在规定的时限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报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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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为公司及子公司综合考虑生产经营成本、销售运输半径、运输效率等方面的需求，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
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及关联方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及子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不涉及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对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需

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２０２２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
产经营的需要，系正常的市场行为。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自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子公司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２０２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３．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２０２２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且遵循了公
开、公正、公平、自愿的原则，交易金额定价以市场定价为依据，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４． 监事会意见：公司预计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
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综上，同意本次关于预计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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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东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奥智 ”）原为常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奥智 ”）控股子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协议内约定以２０２２年３
月３１日为交割日，剥离出常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修订）》的规定，在股权转让交割日后１２个月内，东莞奥智高分子新材
料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曹宏程视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宏程
注册资本：１，３３３．２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曹宏程持股１００％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商业街１号２号楼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光学材料，光学产品，塑胶板材，光学导光板，光学膜片；加工：塑胶板

材；批发业、零售业；生产、销售：熔喷布、无纺布；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２１年１－１２月
总资产（万元） ６，３８０．９８
净资产（万元） １，３０１．６４
营业收入（万元） ７，７７９．００
净利润（万元） －６２２．１５

注：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合伙）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东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常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６０％股权的控股子公

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东莞奥智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曹宏程与常州奥智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并在协议中约定以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为股权交割日，常州奥智不再持有东莞奥智股权。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曹宏程、东莞奥智在未来１２个月内视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东莞奥智光电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其生产设备及人员正常运转，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交货能

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是委托关联方加工扩散板等光学板材产品，为公司

考虑到销售运输半径、运输效率等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价格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
格及公司同类加工业务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 公司与关联人依据业务实际开展情

况签署相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东莞奥智为２０２２年控股子公司常州奥智股权转让形成的， 其主营业务为扩散板产品的生产 、销

售，其主要负责华南地区部分光学客户的产品销售，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考虑到生产运输半径、运
输效率等因素，拟委托其加工生产扩散板等光学板材产品。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是公司与关联方间合法的经济行为。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制定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认

交易价格，交易结算时间和方式均以市场情况为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在财务、人员、资产、业务等方面均独立，公司及子公司主要营业收入、利

润来源不存在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及该关联方的情形，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
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如适用）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２９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如适用）

（三）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如适用）
（四）股东大会决议（如适用）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如适用）
（六）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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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充分利用期货、期权市场功能对冲原材料大幅波动风险，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本次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为避免原材料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公司拟开展原材料期货、期权套期保值

业务，通过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减少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公司利润的相对稳定。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目的，而非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的投机或套利交易。

二、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一 ）交易品种 ：限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商品原料 ，如聚丙烯 （ＰＰ）、聚乙烯 （ＰＥ）、聚氯乙烯

（ＰＶＣ）、铜、液化石油气等。
（二）资金额度：公司（包含子公司）拟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的保证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

万元，业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三）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
（四）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五）实施主体：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会计政策及考核原则
公司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披露原则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执
行。

四、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商品原料，是以规避生产经营中原材

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为目的，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为锁定原材料成本，保证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公司拟进行期货、期权套期保值，并建立了《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具有
与拟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相匹配的自有资金，公司将严格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审慎操
作。

综上所述，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切实可行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有利的。
五、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但同

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价格波动风险：期货期权行情波动较大时，可能会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二）资金风险：期货期权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三）内部控制风险：期货期权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

的风险；
（四）操作风险：由于错误或者不完善的操作造成错单给公司带来损失。
（五）技术风险：可能由于网络故障、计算机系统等不完备因素，导致交易指令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

等问题。
六、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执行，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落实

风险防范措施，使业务开展更加安全、高效、可控。
（二）严守套期保值原则，杜绝投机交易。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对冲价格波动

风险，不进行任何投机交易。
（三）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

保证金。
（四）加强对国家相关政策的理解，及时调整套期保值思路与方案。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开展

套期保值业务，能够防范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规避可能对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已制定《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组织
结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风险控制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开
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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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聚石化学”）为加强研发团队实力，保证公司在研及

产业化项目的顺利有序的开展，现根据公司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结合实际任职履历、未来培养公
司研发项目和产业布局新材料技术的能力等因素，经管理层研究决定，新增认定贺信、李新河为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认定核
心技术人员的议案》，同意新增认定贺信、李新河为核心技术人员。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分别为：周侃、朱红芳、李玲玉、谢思正、陈志钊、龚文幸、贺信、
李新河。

二、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１、 贺信，男，１９７０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江苏石油化工学院有机化工系，本科学

历；１９９５．０７－２００４．０３，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广州石油化工总厂分公司经理；２００４．０３－２０１８．１２，任中山市宝石
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２１．０９，任广东聚石科技研究有限公司项目总监；２０２１．１０至今，任安庆
聚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李新河，男，１９６１年生，中国国际，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基本有机化工专业，本
科学历；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８．０２，任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华信副总经理；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１９．０５，任山东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２０．１０，珠海中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０７，，任珠海金
石能源有限公司高级顾问；２０２１．１０至今，任安徽安宝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贺信、李新河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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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１年分别完成对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华化工”）５９．０６％股权的收购、对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冠臻科技 ”）５５％股权的收
购。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收购企业的２０２１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现就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龙华化工５９．０６％股权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塞呋”）与金秀民等９名

自然人、龙华化工签订了《金秀民、金飞、金秀品、金建明、金建宝、金秀汉、吾超逸、楼立民、楼经纬与清远
市普塞呋磷化学有限公司关于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龙华化工股权
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７，５２２．２０万元收购龙华化工５９．０６％的股权。

该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完成了龙华化工的工
商变更登记。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关于自愿性披
露全资子公司收购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５９．０６％股权的公告》（２０２１－０７３）。

（二）收购冠臻科技５５％股权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与河南臻绣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臻绣合伙”）签订了

《关于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冠臻科技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或自
筹资金 １３，２００．００万元受让臻绣所持有的冠臻科技 ５５％股权， 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完成了冠臻科技的工
商变更登记，２０２１年度内，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款６，０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补充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５５％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３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关于收购冠臻科技５５％股权的公告》（２０２１－０８３）。

二、承诺和实现情况
（一）龙华化工：
依据《龙华化工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龙华化工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不低于３９００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２］第ＺＥ１０２６８号），经对龙华化工２０２１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龙华化工２０２１年度累计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３，３６８．９８万元，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业绩承诺完成率 ８６．３８％。

（二）冠臻科技：
依据《冠臻科技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冠臻科技自２０２１年度、２０２２年度、２０２３年度 （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３，０００万元、４，０００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 《关于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２］第ＺＥ１０２６９号）。 经对龙华化工２０２１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冠臻科技２０２１年度累计实现
的净利润为－１，６７２．３７万元 ， 较业绩承诺金额２，０００．００万元少３，６７２．３７万元 。 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
１８３．６２％。

三、２０２１年度冠臻科技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自２０２１年５月开始标的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受疫情减退导致防护服市场供大于求、限电政策、

海运因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实际业绩表现不达预期。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
师报字［２０２２］第ＺＥ１０２６９号），冠臻科技２０２１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１，６７２．３７万元。 因此，冠臻科技于２０２１年度未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承诺的业绩。

公司聘请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持有的冠臻科技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并
出具了《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２０２２）沪第０９３９号），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商誉测试过程

商誉的形成

２０２１年，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５５％股权，合并成本
１３，２００．００万元以实际支付的款项扣减享有的被购买方股利后确认 ；广东冠臻科技有限
公司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值以购买日净资产加上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２０２１
年３月３１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银信评报字［２０２１］沪第１７４４号报告中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值
额合计２，１２７．７９万元；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确认
商誉１１，０７２．２１万元，故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商誉金额为１１，０７２．２１万元。

资产组的认定
本次评估范围为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所对应的长期
资产。

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在评估基准日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制条件下，采用收益法确定的广
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为１３，６３０．００万元。

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包含１００％股权的商誉资产组账面值为２６，４３０．５０万元， 高于可收回金额１３，６３０．００万元，
因此存在商誉减值迹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７，０４０．２７万元。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自２０２１年底与交易对手方协商重新对标的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
相关事宜，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出具了基准日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评估报告《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拟了解股权价值所涉及的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２０２２］
沪第０９３８号），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收益法评估结果为１５，５００．００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３，８９８．５０万元。 双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估值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后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估值为
１０９，０９０，９０９元，公司收购其５５％股权的交易对价总额调整为６，０００万元。 鉴于公司已支付完成６，０００万元
股权转让款，因此，公司已支付完成本次交易的全部对价，无须就本次交易对价支付其它任何款项。同时，
调整业绩承诺为标的公司２０２２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１，２００万元 、１，８００万元 、
２，４００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沟通，各方一致同意调整上述内容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四、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冠臻科技有

限公司５５％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冠臻科技、徐建军、徐姜娜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约定冠臻科技２０２２年度、２０２３年度、２０２４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１，２００万元、１，８００万元、２，４００万元， 并约定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期自２０２２
年度起算，补偿义务人无须就标的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的业绩情况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综上所述，龙华化工、冠臻科技的交易对手方均“无需”就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情况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公
司后续将根据业绩补偿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６６９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静芳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９４３，７８９，３９６．１６ ６５．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９５０，３１８．５１ －３５．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１，６６５，１０６．８９ －５４．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６６０，１８４．９４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２７ －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２７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０％ 减少０．７５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２９，５２６，２０４．７０ ５０．９９％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３．１３％ 减少０．３０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３，８７２，３９９，６１４．４６ ３，５８５，７２５，１６２．４３ ７．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１５，７７３，７８２．２１ １，４９６，５６２，４４５．９５ １．２８％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灯饰类塑料粒子毛利率大幅下降所致。 今年一季度销售
的灯饰类塑料粒子很大部分是去年三季度所签订的合同，合同价格确定后，八溴醚等原材料价格急速飙
升，导致材料成本大幅增加，从而影响利润。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９，３０６．８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７，３０１，７５３．７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０３，４４８．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７４，７９０．９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０５，１７３．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０８０，７１８．８４
合计 ５，２８５，２１１．６２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１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０．６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预付款项 ３１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８．１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投资常州智文、楷石
医药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２．１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７．０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３４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材料等用票据及信用
证支付的比例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５．１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计提的年终奖

应交税费 －４１．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４７．８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量的增长带来应付
运费 、电费的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不适用 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营业收入 ６５．３２ 主要系通过并购方式带来外延式增长所
致

营业成本 ７７．８３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成本亦相应
增所致

税金及附加 ５４．２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增加 ，相关税费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３６．４７ 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运输费计入成
本所致

研发费用 ５０．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研发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２５９．７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业务扩展，流动资金需求
增加而导致向金融机构贷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８８２．２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加而计提的
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利润 －４３．０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灯饰类塑料毛利率大幅
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２，５７６．０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对上市企业奖
励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２１．１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行政处罚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４．０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７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２１４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股份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广州市石磐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３％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无 ０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 ０ ０ 无 ０

陈钢
境内自 然
人 ４，６６０，０５０ ４．９９％ ４，６６０，０５０ ４，６６０，０５０ 无 ０

杨正高
境内自 然
人 ３，３０８，０００ ３．５４％ ３，３０８，０００ ３，３０８，０００ 无 ０

清远聚创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 ０ ０ 无 ０

光大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３３３，３３３ ２．５％ ０ ０ 无 ０

中泰创业投资 （深圳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０５，１７０ ２．１５％ ０ ０ 无 ０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１，８２３，８８０ １．９５％ ０ ０ 无 ０

清远市聚富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１，５１１，２５０ １．６２％ ２２８，７５０ ２２８，７５０ 无 ０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０ ０ 无 ０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４，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００，０００

清远聚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光大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光证资
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３３３，３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３３，３３３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１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５，１７０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８２３，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２３，８８０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安宁 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０，０００
佛山市顺德区锦福物业有限公司 １，３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５０，０００
清远市聚富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
伙） １，２８２，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２，５００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上述十大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石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 ，执行
董事为陈钢，监事为杨正高 。
２．上述十大股东中，陈钢、杨正高分别持有光大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光证资管聚
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７６．５３％、５．２６％的份额。
３．上述股东陈钢 、杨正高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签订了 《一致行动
人协议》。

前１０名股东及前１０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编制单位：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４４４，６２７，９４２．３ ４６８，３８３，３１４．３９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２，４９９，２００ １０４，５６５，６３１．２５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２３７，７５８，４４５．３３ ２０７，９８３，４０２．２６
应收账款 ８６７，９５４，７５７．９７ ７３０，５７１，６１５．３２
应收款项融资 ９，８８５，６３３．２４ ８，００１，４０６．５５
预付款项 １５９，６００，８７５．０４ １２１，８３１，３９１．９８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４６，７８１，７３７．２６ ３７，２８２，８３１．７４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５４０，２２８，６１７．３９ ４５７，１６８，８７４．０７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９，４６４，６８１．３ １１４，８３３，２１８．３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４８８，８０１，８８９．８３ ２，２５０，６２１，６８５．８９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８，６６２．２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３５２，３６６．４９ １５，３９９，６６１．８８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８０４，０３０，４８７．０２ ７９８，４３０，３６３．３５
在建工程 ７６，３６３，５８６．００ ７４，８０３，８６４．３３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７，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７０，６５１，８５６．７９ ８２，５３０，４８８．２９
无形资产 １０５，１３２，０３１．８８ １０７，１９２，４８２．６０
开发支出

商誉 ８５，５９１，１０１．５０ ８５，５９１，１０１．５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３，２２５，０６１．８３ ２８，０４２，７７３．８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３，８８９，５３４．５１ １０，５０９，５４１．２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７７，６７４，６９８．６１ １２９，６１４，５３７．３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８３，５９７，７２４．６３ １，３３５，１０３，４７６．５４
资产总计 ３，８７２，３９９，６１４．４６ ３，５８５，７２５，１６２．４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８５７，７２１，５８５．３２ ６８８，９４８，７７８．４９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３５５，２０７，３５３．１１ ２６５，０８２，２４５．９７
应付账款 ２８１，０７２，９４９．２７ ２３６，９３７，１０２．３８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６２，２３７，９４８．８９ ５８，４１７，６４２．３６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５４３，２２０．０８ ３０，１５６，２７１．６６
应交税费 １２，８２３，２４１．７４ ２２，１０６，９９４．８３
其他应付款 ４０，０６６，４４０．２１ ２７，１０３，８５０．９７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６，８５６，６３８．５４ １１６，８６２，３３０．９５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９８，５６２，２１５．００ １７３，０３５，５３４．０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２１，０９１，５９２．１６ １，６１８，６５０，７５１．６７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８４，２６３，０３４．６６ １０８，９０８，１１８．２３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５１，０８４，６１１．２４ ５７，０８４，６１１．２４
长期应付款 ９０，２９１，８９４．４０ １１０，８４９，２５７．３６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８，１１３，９４０．６２ ９，３９５，５９３．５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９９４，５６８．０５ ８，９９４，５６８．０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４２，７４８，０４８．９７ ２９５，２３２，１４８．４５
负债合计 ２，１６３，８３９，６４１．１３ １，９１３，８８２，９００．１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９３，３３３，３３４．００ ９３，３３３，３３４．００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８８３，８８９，９９６．１１ ８８３，８８９，９９６．１１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１９２，８４３．２０ －６，４５３，８６０．９５
专项储备 ９，５０３，６２１．８６ ９，５０３，６２１．８６
盈余公积 ４６，６６６，６６７．００ ４６，６６６，６６７．００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８６，５７３，００６．４４ ４６９，６２２，６８７．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１，５１５，７７３，７８２．２１ １，４９６，５６２，４４５．９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９２，７８６，１９１．１２ １７５，２７９，８１６．３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０８，５５９，９７３．３３ １，６７１，８４２，２６２．３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３，８７２，３９９，６１４．４６ ３，５８５，７２５，１６２．４３

公司负责人：陈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洋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静芳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２２年１—３月
编制单位：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９４３，７８９，３９６．１６ ５７０，８８２，５６３．４４
其中：营业收入 ９４３，７８９，３９６．１６ ５７０，８８２，５６３．４４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９１６，６２４，４５７．５１ ５３４，０３９，８０９．３１
其中：营业成本 ８２２，８５４，７１５．６２ ４６２，７１２，０３９．６７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３，８０８，６９１．２２ ２，４６８，４６０．２７
销售费用 １３，０８２，２２２．０６ ２０，５９３，２２０．０６
管理费用 ３１，５７２，２７１．５０ ２４，３２４，９１９．８３
研发费用 ２９，５２６，２０４．７０ １９，５５４，７８６．８６
财务费用 １５，７８０，３５２．４１ ４，３８６，３８２．６２
其中：利息费用 １１，８８７，３８０．９１ ６，０００，０９４．３６
利息收入 １３２，１３９．２９ １，４１２，１８０．３４
加：其他收益 １，６８８，０５３．７４ １，２８３，６１９．３８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７７８，８４７．３９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５，８６７，３３９．６１ ７５０，０２０．６５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５９，３０６．８２ －７，３８６．６２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 ２２，１４７，４９８．５７ ３８，８６９，００７．５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６７２，０７８．５１ ２１１，９５９．７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３３，１６９．４９ ３３１，５１５．０２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２７，０８６，４０７．５９ ３８，７４９，４５２．２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６２９，７１４．３２ ６，２７１，３３１．７７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２５，４５６，６９３．２７ ３２，４７８，１２０．４６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１．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２５，４５６，６９３．２７ ３２，４７８，１２０．４６
２．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１６，９５０，３１８．５１ ２６，２９３，０６２．０６

２．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８，５０６，３７４．７６ ６，１８５，０５８．４０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２，２６１，０１７．７５ １２３，８６３．５０
（一）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２，２６１，０１７．７５ １２３，８６３．５０

１．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１）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２）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４）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２．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２，２６１，０１７．７５ １２３，８６３．５０
（１）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２）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３）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４）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５）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６）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２，２６１，０１７．７５ １２３，８６３．５０
（７）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２７，７１７，７１１．０２ ３２，６０１，９８３．９６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９，２１１，３３６．２６ ２６，４１６，９２５．５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８，５０６，３７４．７６ ６，１８５，０５８．４０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２７ ０．３６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２７ ０．３６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０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
利润为：０ 元。

公司负责人：陈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洋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静芳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２２年１—３月
编制单位：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７２，７２２，０９４．９０ ４１０，９３５，６６９．１６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８，８８８，７５４．５４ ５，０１２，４５３．６６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９２４，１０４．７６ ７，４７３，７９２．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２２，５３４，９５４．２０ ４２３，４２１，９１４．８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４３，６１６，１４１．８５ ４０５，３７４，３２８．８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７，８２９，２４９．６２ ４２，９２６，１９５．１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８，２７４，５２２．６７ １７，１１０，７７６．４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５，４７５，２２５．００ ５３，５３８，１３６．７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４５，１９５，１３９．１４ ５１８，９４９，４３７．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６６０，１８４．９４ －９５，５２７，５２２．３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０３，４４８．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１，６９５，２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４，７０７，１８１．４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６，５０５，８２９．４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７５，６０２，２７２．２９ ５７，０７８，３９２．５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９，８３５，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６，５８３，９００．００ １４，９１０，１６２．３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０２２，４４９．４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９，０４３，６２１．６９ ７１，９８８，５５４．８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５３７，７９２．２８ －７１，９８８，５５４．８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９６，８４５，６８９．４９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８４，６９３，５０９．０８ １３２，１８４，０６１．０４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０２７，１２６．３８ ７，０６８，１８２．６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９８，７２０，６３５．４６ ９３６，０９７，９３３．１６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９２，０２３，５５３．５７ １１１，７９８，２０７．７６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３，７４３，２６８．３９ ９，４９７，５３９．８６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３，７９０，３２０．９８ ３５，８５７，９８９．１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７９，５５７，１４２．９４ １５７，１５３，７３６．７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９，１６３，４９２．５２ ７７８，９４４，１９６．３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７９．１７ ２，９８９，１８２．９９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６，０３５，０６３．８７ ６１４，４１７，３０２．１２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９９，５００，５７６．１０ １３５，９３３，４１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２３，４６５，５１２．２３ ７５０，３５０，７２０．１２

公司负责人：陈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洋 会计机构负责人：何静芳
２０２２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


